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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5-05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0 月 17 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139 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5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71,232,0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885,923,7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85,308,2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5.07153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484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23094

 2025 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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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85,923,7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74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

情况等。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伟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8人，因公务原因，周易、柯翔、晋永甫、张金

鑫、王莹 5位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7人，出席 4人，因公务原因，于兰英、张晓红、周洪溶

3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及 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

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969,225,615 99.959639 1,788,820 0.035984 217,600 0.004377

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15 元（含税）。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股股东（包含

GDR 存托人）和港股通投资者支付，以港币或人民币向 H股股东（不含港股通投

资者）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A股及 H股的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具体安排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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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265,002,434 85.793671 705,663,001 14.194931 566,600 0.01139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265,703,717 85.807777 704,938,705 14.180362 589,613 0.01186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968,796,502 99.951007 1,828,520 0.036782 607,013 0.012211

5、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965,838,650 99.891508 2,420,933 0.048699 2,972,452 0.059793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

使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同步废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并撤销监事会办公室。公司对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2025 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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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1,383,715 92.162995 303,973,424 7.822424 566,600 0.01458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6,213,159 92.287276 299,120,967 7.697551 589,613 0.01517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3,489,006 99.937345 1,827,720 0.047034 607,013 0.0156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 A

股股东中持股比例 5%以下的股东对于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2,160,179,265 99.907213 1,788,620 0.082723 217,600 0.0100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3、4、5 以及 202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2、3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3、4以及 2025 年第二次 A股类

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2、3尚需经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律师见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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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黄笑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

境内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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